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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合同

甲方: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人民政府

乙方:北京国胜民安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以及市、区两级政

府的有关要求 ,为进一步加大黄村镇违法建设的巡查管控力度 ,杜绝新增违法建设行为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甲、乙方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范围及内容

第一条 范围:黄村镇东片区管控包括狼东、狼西、西应、前大营、海子角、辛店

、王立庄、刘一、刘二、霍村、李村、桂村。

巡查区域:北至黄马路北与观音寺交界,西至黄徐路与观音寺交界,南至魏永路南

西庄地界与魏善应交界

第二条 内容:接受甲方的日常管理和临时任务派遣,负责主动开展不间断、全覆

盖、全时段的巡查工作,发现并协助处置以下包括城市秩序、违法建设、安全防火、大

气污染防治、道路桥涵巡查等五大项核心任务在内的镇域管控工作。

第三条 甲方在合同期限内安排的其他临时性工作,乙方应根据实际情况拟派人员

及所需的机械、设备等,所涉及的费用不在此合同范围内,由 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二、服务人员数量、服务期限

第四条 服务人数 :乙方提供安保人员 39名 ,乙方人员的具体执勤岗位、职责范

围和勤务安排,由 甲方按照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及工作需要安排 ,并按照甲方的管理模

式对人员进行管理。

人员要求:安保人员年龄要求 砺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基础疾病,保证在岗工

作持续半年以上;半年之内更换安保人员需提前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换。

第五条 本合同服务期限为一年 ,自 羽 6年⊥ 月⊥ 日起至 ⒛27年⊥ 月 31

日止。

三、项目服务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第六条 人员服务费: 4gg0元 /人 /月 ,每月费用共计 l阢610元 (含税费、保险

、服装、执勤设备等发生的全部费用 )

一年的人员服务费用合计 23353⒛ 元,大写:人民币 贰佰叁拾叁万伍仟叁佰贰拾

元整。实际金额以据实结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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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按季度末根据考核标准结杲向乙方支付费用;付款按每季度为一期,双方

签订合同后,乙方应于甲方付款前向甲方开具发票。

第八条 根据京劳社 【⒛⒁】101号关于 《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

法》和 《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文件精神,由 乙方办理工作

人员参保和缴费手续,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四、乙方主要日常工作任务 (包括但不仅限于 )

第九条 工作内容

(一 )服务事项

接受甲方的日常管理、临时任务派遣 ,在黄村镇辖区执行不间断、全覆盖的各类巡

查工作及定点值守。发现并协助处置包括且不限于城市秩序、违法建设、安全防火、大

气污染防治、道路桥涵巡查等五大项核心任务在内的镇域管控工作。开展防火、防盗、

防暴、防治安灾害事故的宣传和安全检查;协助开展各类执法活动,参与应急抢险、救

灾、拆违等相关工作。

(二 )工作标准及要求

1.城市秩序类

l)村庄、街巷主次道路保持畅通、垃圾日产日清、房前屋后无堆物、堆料和雨污

水横流等现象。无乱倾倒建筑、生活垃圾的行为,建筑垃圾堆放区域无安全隐患 ,垃

圾桶、站周边卫生干净整洁,地面无油污现象。

2)消防通道保持畅通,重点区域消防设施配备齐全。

3)无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的行为。无擅自摆摊设点,店外经营,乱堆物料 ,

散发、喷涂、刻画、张贴广告等现象。

荃)宣传栏、广告牌等设置规范,整洁有序,无乱贴、乱画、乱刻的现象。无非法

宣传、张贴反动标语、条幅、非法印刷点等情况。

5)负责对管控区域拆除腾退地块、复垦地、林地等区域进行巡逻值守。严防偷倒

垃圾、渣土的行为,巡查中发现问题,立即上报甲方;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后续处置工作。

6)巡查中发现群体户外聚集或有扬言滋事、聚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现象应立即上

报甲方。

2.违法建设

1)发现村内、村外正在进行违法建设、违法用地、抢栽抢种、新建房屋、新建农

业设施等情况 ,做好现场做好盯守,及时跟进工作,并第一时间上报甲方;协助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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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拆除违法建设、清理违法用地、拔除抢栽抢种树木,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违和清

除工作顺利进行。

2)在巡查中发现运输建筑材料、树木的车辆需及时跟进,发现在辖区停留或作业

,核实车辆信息,掌握具体源头,制止违法运输车辆进入并劝离,第一时间上报甲方。

3.安全防火

1)针对主要道路、桥涵、铁路周边区域、拆腾区域 (含未拆除建筑物 )、 复垦地

、林地进行常态化巡查值守,发现火情立即上报甲方。

2)加强拆腾区域、桥涵、管廊、铁路区域内、林地内部巡逻,发现私搭乱建、堆

物堆料、消防安全隐患、人员居住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甲方,发现闲散人员及时劝离。

3)对存在非法存储、运输、销售烟花爆竹、液化气罐、危化品等各类危险物品的

行为,立即上报甲方。

茌。大气污染防治

1)巡查中发现村外、村内新增或回流的 “散乱污”企业需报送至甲方,由 甲方备

案后交镇经济发展办核实,之后在甲方协调下协助经发办完成清理设备、原料、

产品等后续处置工作。

2)在巡查中发现住户、街边门店有使用小煤炉、铁皮炉 (生活用)的 ,应及时制

止。

3)管控区域内无露天烧烤,露天焚烧垃圾的现象以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及大

气环境的现象。

4)在巡查、盯守时,发现施工工地存在未覆盖土方或建筑垃圾、空气重污染预警

时进行土石方及拆除作业等违法行为,及时拍照并上报甲方。

5)在巡查中发现畜禽养殖、无检疫证明运输活畜禽车辆、活禽交易、活屠乱宰的      ,
r.

情况等,第一时间上报甲方。                               C

6)在巡查中发现流动车辆散煤销售、运输行为、存储、使用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的      `

行为、存在销售燃煤广告牌匾、横幅等标志、标识,存在使用一蒸吨以下高污染燃料设     丿

施的行为,存在运输建筑材料、树木的车辆 ,辖区内存在僵尸车等情况,要第一时间上
P∮

报甲方。                                      栩

7)巡查区域 (除河堤内)有倾倒垃圾、渣土、盗采砂石、新增非法排污、私自打井

盗采水资源等违法行为及时上报甲方。

8)发现镇级截污管线井盖破损、丢失情况、抽粪车私倒粪便的现象及时上报甲方



5.道路桥涵巡查

1)对辖区主要道路、铁路及周边、桥下空间、施工工地及周边开展巡查工作,发现

市政道路、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桥下空间等场所违规使用的情况,并上报甲方。

2)巡查中发现电力线缆脱落、树木倒地、道路塌方、聚众讨薪、各类灾害、事故

等第一时间上报甲方。

第十条 月艮务要求

1、 严格执行上级的有关知识精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热爱本职工作,尽职尽

责的完成各项任务。

2、 忠于职守,严格文明巡查,热情服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办事。

3、 认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发现违法、违规等问题及时上报甲方,对巡查区域内

发生的突发刑事、治安等案件需保护好现场并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有关工作。

4、 依法做好执勤区域的安全防范工作,对重点地段,复杂场所进行重点防控 ,

维护正常的治安秩序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5、 熟悉管控区域的范围和地形,制定巡查路线,每天24小时值班巡逻 ,责任到人。

6、 做好辖区内的各项宣传工作,与辖区群众共同做好群防群治工作。

7、 不准出现
“
吃、拿、卡、要

”
或做出有损政府形象行为。

8、 任何人不得因个人原因,造成治安及刑事违法行为。

9、 安保人员需统一正式着装,并佩戴执勤袖标。工作中要严格服从上级指挥,随时

服从上级调遣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精神,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10、 工作时要文明用语,仪表端庄,不激化矛盾,耐心解释,积极疏导,禁止态度

粗暴,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人身权利。

11、 巡防车辆驾驶人需持证上岗,做好车辆的保养及日常维护工作,驾驶车辆时需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殉

12、 需认真完成镇政府交办的临时性、应急性、重点工作,随时配合镇政府的各项

调查任务。                                       口
13、 安保人员每处置完成一起指挥中心发现下派事件,需第一时间反馈至甲方 ,并

做好工作记录,留存影像资料。                            饲
000

1茌、固定岗、巡逻岗每天应在岗在位,按时点名、打卡。不得迟到早退,工作时不

得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对乙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及考核的权利。

第十二条 甲方负责对工作人员日常工作进行部署、考核;甲方若发现乙方工作人

员不尽其责,违反相关部门规定或有关规章制度,甲方有权建议重新选定工作人员。

第十三条 甲方配合乙方处理工作人员在执勤过程中与进入执勤区域的人发生的争

议,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十四条 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的管辖范围内从事的日常工作,须经甲方同意后

方可进行,不得擅自执行任务,否则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二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五条 乙方负责按时支付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和劳动福利及按时缴纳保险 ;

第十六条 乙方负责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基础业务培训问题的处理。乙方工作人

员要遵守并严格执行甲方指定的所有规章制度。若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甲方有权提出

更换乙方工作人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一周内更换,且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第十七条 乙方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若发生人身伤害、死亡的事件,以及给第三人

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 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乙方工作人员在为甲方服务期

间,若出现劳动争议,由 乙方自行处理和承担。乙方相关人员在驾驶工作车辆时,应遵

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若出现违章及交通事故 ,或其他违法

行为,均由乙方及当事驾驶员承担一切相关责任,与 甲方无关。

第十八条 乙方必须严格管理,制定并严格落实内部规章制度及奖惩办法,并严格

检查考核。乙方在工作过程中应遵守工作纪律,若出现吃、拿、卡、要等行为或出现未

能完全履行委托义务的情况,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由此引发

的全部后果。

第十九条 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乙方应积极履行各项义务,并按照甲方要求建

立管理制度体系和工作记录备查。

六、考核办法

详见附件

七、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和续订

第二十条 一方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或者因甲方客观情况的需要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

时通知对方,双方解除合同,互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合同期限届满即终止。合同到期前 30日 ,由 甲方组织合同续期。

八、违约责任

第二十二条 甲乙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全部条款 ,如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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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给甲方提供相应服务,甲方有权对乙方提出限期

整改,乙方未履行整改义务的,甲方根据具体情况,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

责任 ,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所聘安保人员总人数一个月的服务费。

第二十四条 如因乙方人员方式方法不规范所发生的任何治安、刑事等违法行为 ,

责任由乙方承担。

九、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五条 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他

第二十六条 依法另行协商。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

执三份,乙方执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生效。

甲方: (盖章 )

法定代表人 :

经办儿磅
冫o’J年 ’ 月3|日

法定

经办儿哪

冫o’亻年 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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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考核细则

一、公共秩序

l、 镇域内宣传标语、公益广告、LED屏等宣传设施破损、污损,未发现、未上报

,软质横幅未就地拆除,扣罚 10OO元。

2、 法轮功等邪教悬挂的反动标语、条幅,散发传单等未发现、未上报、未及时制

止、未及时拆除,扣罚 ⒛OO0元 ;喷涂的反动标语未发现、未上报、未及时清除,扣罚

200OO元 ;媒体曝光、上级有关部门通报或造成不良影响的扣罚 50OO0元 ,服务单位计入

黑名单。

3、 拉横幅、散发小广告等非法宣传活动,未发现、未上报、未制止,扣罚 1OO0元

4、 群体户外聚集或有扬言滋事、聚众到政府相关部门现象,未发现、未上报,扣

罚 2OO0元。

5、 巡查区域内,区级道路、镇级道路、重点路段,居民生活区周边道路两侧存在

乱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为,未发现、未上报、未劝离,机动车每辆扣罚 ⒛0元 ,

非机动车每辆 50元。

6、 巡查区域内存在僵尸车、违规电动三轮、四轮车,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5OO元

;因未及时上报、清理路边乱停车造成市民投诉或道路拥堵的,出现一次扣罚 1OO0元。

7、 重要活动、会议场所周边保障工作中,道路两侧工程车辆未清理,每辆扣罚

2OO元 ;对于保障工作配合不利,出现一次扣罚 10OO元。

8、 对擅白摆摊设点,店外经营,乱堆物料,露天烧烤,露天焚烧, “三烧”及其

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及大气环境的行为,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1000元 。协助处置未

按时到位、配合不利 ,扣罚 10OO元 ,现场不听从指挥、不遵守纪律,扣罚 1OOOO元 。

9、 对强弱电力线缆脱落、树木倒地、道路塌方、井盖丢失、破损等应急事件,未

发现、未上报,扣罚 1000元 ;协助处置未按时到位、配合不利,扣罚 1000元 ,现场不

听从指挥、不遵守纪律,扣罚 10OO0元 。

10、 在巡查中对畜禽养殖、运输活畜禽车辆、活禽交易、活屠乱宰的情况未发现

、未上报情况,扣罚 200元。

11、 对巡查区域 (除河堤内)有盗采砂石、新增非法排污、私自打井盗采水资源等

违法行为未发现、未上报、未制止,扣罚 1OO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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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巡查区域 (除河堤内)有乱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渣土等情况,未发现

、未上报,扣罚 5000元 ;对巡查过程中未发现的违法倾倒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渣

土 等进行全面清理 ,未按要求清理,扣罚 10000元 ,如由政府或他方进行清理的,所

产

生的费用将在服务费内扣除。

13、 流浪乞讨、街头露宿情况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500元。

14、 影响公共秩序、安全、市政市容环境等隐患问题,未发现、未上报,每起扣罚

1000元。

15、 辖区道路两侧、管控地块出现的的野生大麻未发现、未上报,每点位扣罚 2OO

元 。

16、 废品回收站、点,垃圾存放、聚集点位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1OO0元。         、
'1

17、 道路两侧存在非法劳务市场,未发现、未上报,每点位扣罚 5OO元。          卩

18、 未落实甲方下派的重要节假日期间辖区重要点位值守工作,每点位/次扣罚       {

^
1000元。 :过

二、大气污染                                     》
1、 流动车辆散煤销售、运输行为,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3OO0元 。

2、 存储、使用燃煤等高污染燃料的行为,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3OO0元。

3、 销售燃煤广告牌匾、横幅等标志、标识,未发现、未处置、未上报,扣罚 50O元。

4、 辖区管控地块内,每发生一起 “散乱污 ”新增或回流的情况,未发现、未上报

,扣罚 5OO0元。协助处置未按时到位、配合不利,扣罚 50OO元 ,现场不听从指挥、不

遵守纪律,扣罚 lOOOO元。

5、 辖区内路边停驶 (上路)有明显冒黑烟情况的重型柴油车,未发现、未上报 ,扣

罚 5OO元。

6、 辖区村庄外围存在喷漆、喷涂作业情况,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1OO0元 。

7.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禁止辖区动土施工、运输土方、建设垃圾,拆除作业等行     兮

为,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⒛OO元。                            白
u

三、违法建设                                     罩
、

1、 辖区 (村庄外 )动土施工作业情况未发现、未上报 ,扣罚 1000元 ;土方运输     俨
、倾倒作业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50OO元。

2、 村庄居住区内动土、施工作业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2OO0元 ,隐瞒不报扣罚50OO

兀 o



3、 维修、翻修道路,园林维护等市政、道路养护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1000元。未

告知施工单位及时清理地面,造成环境杂乱扣罚 ⒛OO元。

4、 辖区农业用地存在临时窝棚、帐篷、简易房屋等非农设施未发现、未上报,每

点位扣罚 10OO元。

5、 辖区空地存在护栏、木材等围栏设施圈地,捡拾零星地块耕种情况,未发现、

未上报,每点位扣罚 ⒛0元。

6、 运输建筑材料、树木等车辆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1OO0元。

7、 辖区空地临时搭建活动板房、临时集装箱情况未发现、未上报,每点位扣罚

⒛OO元。

四、安全防火

1.起火冒烟情况未发现、未上报,每次扣罚⒛0元 ;未及时按照甲方和上级部门妥

善处置 ,每发现一例扣罚 500元 ;未发现、未妥善处置造成火警、火灾的,每发现一例

扣罚 1OO0元 ,隐瞒火情信息,未如实上报的每次扣罚 30OO元。

2.巡查过程中携带灭火器、消防铲,保证设备有效可用,出现过期灭火器、灭火设

备,扣罚 500元 ;未对人员开展培训、不会使用灭火器,出现一人次扣罚 500元。

3.辖区杂草茂密 ,树叶、木柴堆积 ,杨柳絮、垃圾聚集等可燃物堆积点位未发现

、未上报,每点位扣罚 1OO0元、

五、其他

l。 对于违规违纪行为的问题线索,如发现瞒报,经镇纪委、监察办公室核查,给予

问责或党政及处理的,扣罚 lOO0元 ;

2.每出现一起以下情况 :①未及时响应下派任务; ②响应任务未处理;③未反馈

处理结果 ;④反馈虚假处理结果;⑤未及时上报发现的问题,未形成任务闭环的扣罚

5OO元。

3.安保人员未着统一制服,每发现一人扣罚 500元。

茌。安保人员着装不整洁、不整齐,形象、态度、言语不端正,出现一人次扣罚 500

元;有损政府形象的,每发生一起扣罚 1OO0元 。

5.私受贿赂, “吃、拿、卡、要”损毁政府形象每发生一起扣罚 5000元。

6.因个人行为不当造成的治安及刑事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扣罚 1OOOO元 。

7.不服从党委政府临时性、应急性、突发性工作任务安排 ,每发生一起扣罚 20000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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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执行临时性、应急性、突发性工作,人员未按要求上岗、未按要求执行安全防范

、秩序维护或其他安保任务,每次扣罚 ⒛OO元 。

9、 不服从甲方日常工作调度,每发生一次扣罚 1OO0元。

10、 未按规定要求打卡,巡查区域轨迹、巡查点位不到位,出现一次扣罚 500元

;虚假打卡行为,出现一次扣罚 1000元 ;巡逻车不按规定在片区巡查,长时间滞留同

一 位置、睡岗、脱岗、不履职、不尽责,出现一次扣罚 50OO元 。

11、 突发事件未发现、未上报,扣罚 1OO0元 ;未按要求及时处置,扣罚 ⒛00元。

12、 因个人原因造成接诉即办举报的,每次扣罚 5OO元 ;未妥善解决,每次扣罚

10OO元 ;造成连锁反应或其他影响政府形象、信誉的,每次扣罚 bOOO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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